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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 會 詞  
 
 主 席 歡 迎 委 員 和 各 政 府 部 門 的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。  
 
第 一 項   通 過 二 ○ ○ 九 年 九 月 九 日 第 一 三 九 次 會 議 的 記 錄  

（ 委 員 會 會 議 記 錄 A A B / 3 / 2 0 0 9 - 1 0 ）  
 
2 .  二 ○ ○ 九 年 九 月 九 日 第 一 三 九 次 會 議 的 記 錄 ， 根 據 一 名 委 員 的

建 議 就 第 11 段 作 出 如 下 修 訂 後 獲 得 通 過 ：  
 

「 兩 名 委 員 就 改 建 現 有 擋 土 牆 的 建 議 發 表 不 同 的 意 見 。 一 名 委

員 表 示 不 反 對 建 議 的 改 建 計 劃 ， 並 補 充 說 ， 擋 土 牆 所 在 的 斜

坡 最 終 可 能 需 要 清 拆 ， 以 確 保 安 全 ； 另 一 名 委 員 回 應 時 表 示

從 土 木 工 程 的 角 度 來 看，並 無 需 要 進 行 建 議 的 毛 石 擋 土 牆 清

拆 工 程 。 另 一 個 辦 法 是 保 留 現 有 的 擋 土 牆 ， 並 在 牆 身 開 設 入

口 ， 惟 入 口 的 設 計 和 物 料 須 與 擋 土 牆 相 配 合 。 明 基 全 先 生 解

釋 ， 如 新 設 施 的 主 要 入 口 建 於 教 堂 建 築 群 的 範 圍 內 ， 園 景 庭

院 的 完 整 性 將 會 受 到 不 利 影 響 。 」  
 
第 二 項  續 議 事 項  
 
3 .  會 議 上 並 無 提 出 任 何 續 議 事 項 。  
 
第 三 項    檢 討 法 定 古 蹟 宣 布 制 度 與 行 政 評 級 制 度 之 間 的 關 係 和

制 定 對 私 人 擁 有 的 古 蹟 及 歷 史 建 築 物 之 保 護 機 制  
（ 委 員 會 文 件 A A B / 2 8 / 2 0 0 9 - 1 0 ）  
 

4 .   主 席 扼 要 重 述 法 定 古 蹟 宣 布 制 度 與 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（ 古 諮 會 ）

的 評 級 制 度 之 間 的 關 係 已 於 二 ○ ○ 八 年 十 一 月 二 十 六 日 的 古 諮 會

會 議 上 通 過 。 他 向 委 員 解 釋 ， 該 文 件 旨 在 就 現 行 制 度 實 施 一 年 後 進

行 檢 討 ， 並 匯 報 為 私 人 擁 有 的 歷 史 建 築 物 制 定 的 保 護 機 制 。 明 基 全

先 生 報 告 指 現 行 制 度 與 下 列 五 項 文 物 保 育 措 施 直 接 相 關 ：  
( i )  文 物 影 響 評 估 ；  
( i i )  「 維 修 資 助 計 劃 」；  
( i i i )  「 活 化 歷 史 建 築 伙 伴 計 劃 」；  
( i v )  就 歷 史 建 築 物 的 活 化 再 利 用 及 改 建 工 程 制 訂 設 計 指

引 ； 以 及  
( v )  教 育 活 動 。  

 
5.  明 基 全 先 生 接 着 向 委 員 簡 介 為 保 護 私 人 擁 有 的 法 定 古 蹟、暫 定

古 蹟 和 已 評 級 歷 史 建 築 物 而 制 定 的 行 政 保 護 機 制 的 運 作 情 況 。 每 當

有 私 人 物 業 的 業 主 提 出 申 請 ， 擬 重 新 發 展 、 拆 卸 或 改 建 該 等 建 築 物

時 ， 屋 宇 署 、 地 政 總 署 及 規 劃 署 將 立 即 知 會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（ 古 蹟

辦 ） 和 文 物 保 育 專 員 辦 事 處 。 此 外 ， 各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倘 發 現 任 何 未

經 授 權 的 工 程 ， 亦 將 通 知 古 蹟 辦 和 文 物 保 育 專 員 辦 事 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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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委 員 備 悉 全 部 1  4 4 4 幢 歷 史 建 築 物 的 名 單 雖 仍 有 待 確 認 ， 但 名

單 已 分 發 予 各 有 關 部 門 （ 即 規 劃 署 、 屋 宇 署 、 地 政 總 署 及 民 政 事 務

總 署 ） 以 落 實 推 行 保 護 機 制 。  
 
7 .   一 名 委 員 關 注 日 後 能 否 避 免 像 景 賢 里 的 同 類 事 件 發 生 。 陳 積 志

先 生 解 釋 ， 由 於 政 府 會 在 商 討 經 濟 誘 因 的 初 期 便 積 極 鼓 勵 業 主 參

與 ， 以 避 免 同 類 事 件 發 生 ， 因 此 事 件 不 大 可 能 會 重 演 。 新 的 保 護 機

制 落 實 後 ， 遇 有 任 何 歷 史 建 築 物 面 臨 拆 卸 、 改 建 或 重 新 發 展 的 威 脅

時 ， 古 物 事 務 監 督 便 會 及 時 獲 得 通 知 ， 並 可 採 取 果 斷 行 動 ， 例 如 把

受 威 脅 的 歷 史 建 築 物 宣 布 為 暫 定 古 蹟 ， 以 便 即 時 為 建 築 物 提 供 保

護 。  
 
8 .  委 員 備 悉 並 通 過 文 件 。  
 
 
第 四 項  1 444 幢 歷 史 建 築 物 評 級 的 確 認 工 作  
 （ 委 員 會 文 件 A A B / 2 9 / 2 0 0 9 - 1 0 ）  

 
9 .  委 員 已 在 二 ○ ○ 九 年 九 月 九 日 第 一 三 九 次 古 諮 會 會 議 上 通 過 以 分

三 個 步 驟 的 方 式 進 行 評 級 確 認 工 作 ， 明 基 全 先 生 續 向 委 員 講 解 跟 進 該 事

項 的 相 關 文 件 ， 詳 細 說 明 分 三 個 步 驟 確 認 評 級 的 方 式 及 其 實 施 情 況 。 他

向 委 員 匯 報 最 新 情 況 ， 指 截 至 二 ○ ○ 九 年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為 止 ， 古 蹟 辦 共

收 到 664 項 意 見 ； 另 外 亦 已 經 以 掛 號 郵 遞 或 專 人 送 遞 方 式 ， 就 建 議 評 級

發 信 通 知 各 個 獲 建 議 評 為 一 級 至 三 級 歷 史 建 築 的 私 人 建 築 物 的 註 冊 業

主 。  
 
10 .  他 續 稱 ， 委 員 第 一 步 工 作 是 先 處 理 約 800個 項 目 ， 包 括 350幢 政 府 建

築 物 和 450 幢 私 人 建 築 物 。 古 蹟 辦 並 沒 有 收 到 關 於 這 些 建 築 物 的 反 對 意

見 ， 而 通 知 函 件 亦 已 妥 為 送 達 有 關 建 築 物 的 業 主 。 委 員 第 二 步 工 作 ， 是

覆 核 已 收 到 意 見 提 出 疑 問 或 要 求 從 名 單 中 剔 除 ／ 提 高 評 級 ， 或 要 求 把 同

一 建 築 群 範 圍 內 的 建 築 物 分 開 或 合 併 處 理 的 建 築 物 的 建 議 評 級 。 第 二 步

工 作 一 共 涉 及 264個 項 目 。 明 基 全 先 生 亦 告 知 委 員 ， 古 蹟 辦 已 接 獲 建 議

要 求 在 名 單 上 加 入 109個 新 項 目 ／ 類 別，而 委 員 第 三 步 工 作，是 在 該 1 444
幢 歷 史 建 築 物 的 評 估 工 作 完 成 後 開 展 另 一 項 工 作 處 理 該 等 新 項 目 ／ 類

別 的 評 級 。  
 
11 .  關 於 行 政 評 級 制 度 的 法 律 地 位，明 基 全 先 生 報 告 指 古 蹟 辦 已 徵 詢 法

律 意 見 ， 所 得 意 見 是 已 獲 古 諮 會 通 過 的 評 級 將 會 構 成 其 根 據 《 古 物 及 古

蹟 條 例 》 第 18條 向 古 物 事 務 監 督 提 供 的 意 見 的 一 部 分 。  
 
12 .  委 員 大 體 上 接 受 文 件 所 建 議 三 個 步 驟 的 工 作，而 主 席 重 申 在 上 次 會

議 中 議 定 的 建 議，即 古 蹟 辦 在 該 1 444個 項 目 的 評 級 獲 得 確 認 前 為 建 築 物

拍 攝 照 片 ， 以 檢 查 現 時 狀 況 。 明 基 全 先 生 回 應 指 古 蹟 辦 會 在 二 ○ ○ 九 年

十 二 月 底 前 完 成 拍 照 工 作 。  
 
13 .  明 基 全 先 生 回 應 一 名 委 員 的 提 問 時 表 明，只 有 通 知 函 件 已 妥 為 送 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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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關 業 主 的 建 築 物 才 會 納 入 第 一 步 工 作 的 評 級 確 認 名 單 中 。  
 
14 .  一 名 委 員 提 議 第 二 步 工 作 應 由 較 易 處 理 的 項 目 入 手。該 等 獲 正 面 建 議

（ 如 區 議 會 議 員 的 意 見 ） 的 項 目 可 先 行 處 理 ， 而 收 到 建 議 從 名 單 中 剔 除 ，

或 接 獲 有 關 業 主 透 過 律 師 發 出 函 件 提 出 反 對 的 項 目，則 可 容 後 處 理。此 外 ，

倘 有 業 主 就 其 建 築 物 的 建 議 評 級 提 出 反 對 或 異 議 ， 主 席 表 示 歡 迎 他 們 各 自

與 古 諮 會 作 進 一 步 磋 商 。  
 
15 .  部 分 委 員 關 注 到 現 時 是 否 有 任 何 保 護 機 制 可 防 止 業 主 在 評 級 獲 得

確 認 前 拆 卸 其 建 築 物 。 陳 積 志 先 生 回 應 時 解 釋 ， 在 該 1  444幢 建 築 物 中 ，

除 了 獲 建 議 沒 有 評 級 的 建 築 物 外，政 府 已 將 餘 下 1 152幢 獲 建 議 評 級 的 建

築 物 視 作 保 護 機 制 下 的 已 評 級 建 築 物 處 理 。 因 此 ， 在 現 有 機 制 下 ， 文 物

保 育 專 員 辦 事 處 和 古 蹟 辦 會 接 獲 任 何 有 關 拆 卸 ／ 改 建 工 程 ／ 重 新 發 展

計 劃 的 通 知 ， 以 進 一 步 與 業 主 聯 絡 。 他 並 強 調 ， 在 未 有 事 先 獲 得 有 關 部

門 批 准 而 對 該 等 建 築 物 進 行 任 何 拆 卸 或 大 型 改 建 工 程 ， 均 屬 違 法 。    
 
16 .  鑑 於 部 分 歷 史 建 築 物 日 久 失 修 的 情 況 越 見 嚴 重，一 名 委 員 提 議 另 行

處 理 該 等 有 潛 在 危 險 的 建 築 物 ， 以 優 先 審 議 是 否 通 過 其 最 後 評 級 。 明 基

全 先 生 指 古 蹟 辦 會 透 過 「 維 修 資 助 計 劃 」 提 供 的 支 援 ， 積 極 與 業 主 合 作

保 護 有 關 建 築 物 。  
 
17 .  一 名 委 員 提 議 先 處 理 五 類 項 目：( i )在 結 構 或 維 修 方 面 出 現 問 題 的 建

築 物 ； ( i i )受 公 共 工 程 項 目 及 私 人 重 建 項 目 影 響 的 建 築 物 ； ( i i i )會 引 起 傳

媒 關 注 的 個 案 ； ( iv)相 關 人 士 提 出 異 議 的 個 案 ， 例 如 業 主 透 過 律 師 發 出 函

件 提 出 反 對 的 個 案 ； 以 及 (v)與 《 施 政 報 告 》 有 關 的 項 目 ， 例 如 「 保 育 中

環 」 項 目 。  
 
18 .  關 於 第 三 步 工 作 所 涉 及 的 109個 新 項 目 ， 主 席 請 明 基 全 先 生 向 委 員

簡 介 當 中 四 個 引 起 傳 媒 注 意 的 個 案 ： ( i ) 尖 沙 咀 巴 士 總 站 ； ( i i ) 愛 丁 堡 廣

場 ； ( i i i )中 環 街 市 ； 以 及 ( iv)荷 李 活 道 已 婚 警 察 宿 舍 前 址 。 部 分 委 員 詢 問

是 否 有 迫 切 需 要 就 這 四 個 項 目 進 行 評 級 確 認 工 作 ， 以 及 這 些 項 目 是 否 面

臨 即 時 威 脅 。 明 基 全 先 生 表 示 ， 尖 沙 咀 巴 士 總 站 方 面 ， 路 政 署 擬 建 的 迴

旋 處 不 會 對 巴 士 總 站 構 成 影 響 ， 而 旅 遊 事 務 署 則 尚 未 訂 定 在 該 址 興 建 露

天 廣 場 的 方 案 。 經 審 議 後 ， 主 席 總 結 時 表 示 ， 鑑 於 現 時 並 沒 有 迫 切 需 要

就 這 些 項 目 進 行 評 級 確 認 工 作 ， 下 次 會 議 將 開 始 第 一 步 工 作 ， 先 處 理 沒

有 收 到 反 對 意 見 的 項 目 。 若 遇 有 緊 急 個 案 ， 古 諮 會 將 從 速 處 理 。  
 
19 .  明 基 全 先 生 另 告 知 委 員，古 蹟 辦 現 正 就 文 件 附 件 E所 列 的 109個 新 項

目 進 行 研 究 。 吳 志 華 博 士 補 充 ， 古 蹟 辦 將 會 仔 細 研 究 進 行 這 項 大 規 模 的

研 究 工 作 所 需 的 人 力 資 源 。  
 
20 .  一 名 委 員 建 議 訂 定 一 套 標 準 的 審 核 程 序 ， 以 處 理 公 眾 新 提 名 的 歷 史

建 築 物 。 明 基 全 先 生 解 釋 指 專 家 小 組 將 會 參 與 該 等 新 項 目 及 收 到 意 見 提

出 疑 問 的 項 目 的 評 估 工 作 。  
 
21 .  主 席 總 結 時 表 示 ， 古 諮 會 應 定 下 目 標 在 一 年 內 ， 譬 如 在 二 ○ 一 ○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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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底 前 ， 完 成 包 括 該 109 個 新 項 目 在 內 的 所 有 評 級 的 確 認 工 作 。 委 員 對

此 表 示 同 意 。 文 件 獲 得 通 過 。   
 
 
第 五 項  啟 德 地 區 的 龍 津 石 橋 遺 蹟  
 （ 委 員 會 文 件 AAB/30/2009-10）  
 
（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高 級 工 程 師 ／ 房 屋 用 地 分 區 監 察 組 及 特 別 職 務 （ 九 龍 ）

梁 泳 源 先 生 於 此 時 加 入 會 議 ）  
 
22.  孫 德 榮 先 生 利 用 電 腦 投 影 片 向 委 員 概 述 龍 津 石 橋 的 歷 史 。 委 員 備 悉 龍

津 橋 遺 蹟 獲 建 議 原 址 保 存 ， 作 為 啟 德 發 展 計 劃 的 一 部 分 。 孫 德 榮 先 生 接 着

簡 介 有 關 的 保 育 管 理 計 劃 ， 並 特 別 提 到 龍 津 橋 遺 蹟 的 價 值 。  
 
23. 孫 德 榮 先 生 回 應 有 關 啟 德 考 古 遺 址 土 地 用 途 的 查 詢 時 表 示 ， 根 據 二 ○

○ 七 年 核 准 的 啟 德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， 該 址 將 會 有 兩 幅 商 業 用 地 及 一 幅 住 宅

用 地 。 李 啟 榮 先 生 補 充 ， 由 於 發 現 龍 津 橋 遺 蹟 ， 土 地 用 途 需 作 出 修 訂 。 規

劃 署 將 會 與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和 古 蹟 辦 ， 考 慮 公 眾 諮 詢 期 所 收 集 的 意 見 ， 並

進 行 修 訂 工 作 。  

 
24. 孫 德 榮 先 生 告 知 與 會 者 ，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將 於 二 ○ 一 ○ 年 就 保 存 龍 津

橋 遺 蹟 舉 行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。 大 部 分 委 員 要 求 保 存 龍 津 橋 遺 蹟 以 供 市 民 觀

賞 ； 另 有 部 分 委 員 則 建 議 政 府 在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階 段 提 供 不 同 方 案 供 市 民 考

慮 。 鑑 於 有 關 的 討 論 屬 專 門 範 疇 ， 一 名 委 員 認 為 當 局 應 向 大 眾 提 供 清 晰 、

全 面 的 資 訊 ， 以 鼓 勵 公 眾 參 與 ， 有 效 發 揮 該 項 活 動 的 作 用 。  
 
25.  一 名 委 員 指 出 廣 州 北 京 路 保 存 了 多 個 朝 代 的 遺 蹟，因 此 舉 出 該 址 作 為

參 考 地 點 。 他 另 促 請 當 局 修 訂 龍 津 橋 遺 址 的 整 體 規 劃 ， 讓 大 眾 可 以 前 往 該

處 參 觀 。 部 分 委 員 對 此 表 示 同 意 。  
 
26.  吳 志 華 博 士 表 示 龍 津 橋 遺 蹟 極 具 文 物 價 值 ，因 此 將 會 原 址 保 存， 供 市

民 觀 賞 。 古 蹟 辦 會 在 公 眾 參 與 的 過 程 中 提 供 技 術 支 援 。  
 
27. 主 席 重 申 最 重 要 的 是 讓 古 諮 會 盡 早 參 與 龍 津 橋 的 保 護 工 作 。 此 外 ， 土

木 工 程 拓 展 署 在 計 劃 開 展 階 段 已 向 古 諮 會 提 供 有 關 資 訊 ， 他 對 此 表 示 讚

賞 。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 
 
第 六 項    其 他 事 項  
 
28. 主 席 因 應 委 員 提 出 的 建 議 ， 要 求 當 局 在 進 行 文 物 影 響 評 估 時 及 早 徵 詢

古 諮 會 的 意 見 ， 而 非 延 遲 至 最 後 階 段 細 節 已 差 不 多 敲 定 時 才 徵 詢 意 見 。 文

物 保 育 專 員 辦 事 處 和 古 蹟 辦 會 訂 定 一 個 合 適 的 模 式，以 徵 詢 古 諮 會 的 意 見。

 
29. 一 名 委 員 講 述 她 在 1881Heritage酒 店 的 範 圍 內 被 禁 止 拍 照 的 不 愉 快 經

歷 。 陳 積 志 先 生 告 知 委 員 ， 根 據 新 的 文 物 保 育 政 策 ， 政 府 會 讓 合 適 的 伙 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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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租 約 形 式 活 化 再 利 用 歷 史 建 築 物 。 倘 若 營 運 者 表 現 欠 佳 ， 政 府 有 權 終 止

租 約 。  
 
30. 鑑 於 委 員 對 事 件 表 示 關 注，主 席 將 會 致 函 1881Heritage酒 店，要 求 管 理

層 檢 討 現 行 政 策 ， 改 善 各 項 安 排 以 開 放 酒 店 予 大 眾 參 觀 ， 並 於 該 址 提 供 文

物 資 訊 ， 讓 市 民 更 懂 得 欣 賞 該 項 法 定 古 蹟 的 文 物 價 值 。  
 
31. 蔣 秀 如 女 士 報 告 指 ， 文 物 保 育 專 員 辦 事 處 正 與 古 蹟 辦 安 排 古 諮 會 及 活

化 歷 史 建 築 諮 詢 委 員 會 委 員，於 二 ○ 一 ○ 年 一 月 十 一 日 及 十 二 日，一 連 兩

日 前 赴 廣 州 進 行 職 務 考 察 。 考 察 團 會 由 該 兩 個 委 員 會 的 主 席 陳 智 思 先 生 率

領 ， 行 程 包 括 參 觀 廣 州 市 內 多 個 文 物 保 護 及 活 化 項 目 ， 以 及 與 國 內 有 關 的

機 關 交 流 意 見 。 古 諮 會 秘 書 處 稍 後 會 提 供 進 一 步 詳 情 。  
 
32.  餘 無 別 事 ， 會 議 於 下 午 五 時 十 五 分 結 束 。  
 
 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 
二 ○ 一 ○ 年 二 月  
 
檔 號 ： L C S  A M  2 2 / 3  


